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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提名候選董事程序 
 

 

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東（「股東」）欲提名本公司候選董事必須按

下列程序進行： 

 

1) 股東欲提名候選本公司董事必須於下列第 2)段所述的期間內向本公司發出書面

通知（「通知」）。 

 

2) 該通知需於就該選舉發送會議通知之後第 1 天開始計算，而該期限不得遲於會議

舉行日期之前 7 天（或之前）結束，提交至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即香港

夏愨道 10 號長江集團中心 2 期西座 39 樓）收件人為公司秘書。 

 

3) 該通知必須由股東（不包括建議參選的人士）簽署。 

 

4) 該通知必須清楚表明建議一名人士參選本公司董事之股東姓名及聯絡方法、其股

權、建議參選人的姓名及聯絡方法以及其履歷，包括其相關資格及經驗。 

 

5) 該通知必須連同一份由建議參選人簽署的同意書，以表明參選本公司董事的意

願。 

 

6) 如本公司在刊發股東大會通告後，收到一名股東提名某名人士於股東大會上參選

本公司董事的通知，本公司須按照上市規則規定刊登公告或發出補充通函；公告

或補充通函內須包括該被提名參選本公司董事人士的資料。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